
汉阴县江河湖泊采砂（采矿）综合整治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汉阴县江河湖泊采砂（采矿）管理，规范

江河湖泊采砂（采矿）秩序，依法打击非法采砂（采矿）和

违法捕捞行为，切实保障江河湖泊防洪生态水质安全，经县

政府研究，决定从 2014 年 5 月 21 日起至 10 月 30 日，在全

县范围开展江河湖泊采砂（采矿）综合整治活动，现结合我

县实际，制订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安康市江河湖泊采砂（采矿）管理暂行

办法》，按照“统一部署、属地管理、分类实施”的原则，

对县境内汉江及其主要支流河道采砂（采矿）、河道清障、

涉水在建工程安全度汛管理和违法抬网、电鱼、毒鱼、炸鱼

等违法捕捞行为进行集中整治，促进河道水域行洪畅通，生

态环境改善，管理规范高效，为全县安全度汛和水质生态安

全提供有力保障。

二、主要任务

严格落实河道禁采期、禁采区管理制度，对月河及其支

流河道继续实行禁采管理，汉江河道对履行程序的河道采砂

场、开采船只、机械设备、弃料堆体回填进行规范管理。依

法打击取缔禁采河段偷盗偷采吸砂船，查处违规采（吸）砂

船和涉河违法案件。规范涉河建设项目管理，清除行洪障碍，

确保度汛安全。加强渔政执法，依法查处抬网、电鱼、毒鱼、

炸鱼等违法捕捞行为，促进生态渔业健康发展。



三、整治范围

汉江干流汉阴县段及其一级支流河道、月河及其主要支

流和城镇水源保护区、水源地保护范围。月河沿岸砂场整治

工作按照县政府办《关于印发汉阴县月河沿岸砂场集中整治

工作方案的通知》（汉政办发〔2014〕15 号）执行。

四、组织领导和分工职责

县政府成立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由县政府常务副县

长孙勇任组长，分管副县长王昭任副组长，由县水利局牵头，

县国土、公安、交通（海事）、环保、监察、安监等部门和

相关镇共同参与。同时成立江河湖泊采砂（采矿）综合整治

执法工作组，联合执法，迅速开展工作。

综合整治执法工作组人员如下：

组 长：余昌华 县水利局局长

副组长：吴建平 县国土局纪委书记

欧红英 县环保局副局长

李 华 县水利局副局长

李 东 县公安局治安大队队长

成 员：县监察局、公安局、电力局、环保局、国土局、

安监局各抽调干部 1 名，县水利局抽调干部 3 名。

1．水利部门负责综合协调和违法、违规采砂（采矿）

行为的查处和涉水项目审批以及水政、渔政执法工作。

２．国土部门负责保护与合理利用农田内砂石矿产资源

（非金属矿产资源）。

3．公安部门负责江河湖泊采砂（采矿）治安管理工作，



配合水利部门开展河道采砂行政执法，对执法过程中发生的

阻碍、抗拒执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4．交通（海事）部门负责依法查处采砂（采矿）、运砂

（矿）船的违法违规行为，对无有效证照船舶依法予以处理。

5．环保部门对采砂（采矿）造成水体污染依法进行查

处，负责对饮用水水源地的巡查、检查。

6．监察部门负责监督检查国家工作人员参与江河湖泊

采砂（采矿）行为的查处和行政执法部门履职情况。

7．安监部门负责采砂（采矿）船舶安全设施、人员操

作的安全检查。

五、工作安排

（一）组织动员阶段（2014 年 5 月 21 日至 31 日）。由县

政府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召开会议，安排部署有关工作。召

开成员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任务，落实人员，夯实责任。

（二）综合整治阶段（2014 年 6 月 1 日至 9 月 20 日）。

对整治范围内的河道和水源保护区、水源保护地违法违规行

为逐一调查摸底、登记在案。明确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实

行联合执法、综合整治，重拳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坚决取缔

非法采砂（采矿）和无有效证件船舶，严格禁采区、禁采期

制度和采砂规划控制，依法按程序审批和管理。大力整顿规

范河道秩序，从严查处乱占、乱采、乱挖、乱建和影响河道

行洪安全的违章建筑、涉水项目，按照“谁设障、谁清除”

原则，依法清除碍洪物，确保行洪畅通，度汛安全。加强渔

政执法，加大对抬网、电鱼、毒鱼、炸鱼等非法捕捞行为的



打击力度，确保生态渔业健康发展。

（三）总结提高阶段（2014 年 9 月 21 日至 10 月 30 日）。

对开展综合整治工作成效进行总结完善，建立健全长效管理

机制，巩固提高综合整治工作成果。

六、有关要求

（一）提高认识，精心组织。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开

展江河湖泊采砂（采矿）综合整治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按照防洪保安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体要求，扎实开展综合整

治活动，确保取得实效。有关部门要制定工作方案，抽调精

干人员，依法、有序、规范、有效开展综合整治行动。

（二）联合执法，综合治理。要切实做到守水有责、守

土有方，按照分级管理和属地管理的原则，采取领导包片、

分段包干、责任落实、强化监管、考核到位等措施，扎实开

展联合执法。各有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相互支持，

形成整治合力和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三）加强督查，注重实效。县政府成立督查组对整治

工作进行检查督促，督查组由县政府办督查室副主任丁涛任

组长，县防汛办主任杨勇任副组长，人员从相关单位抽调。

督查组要分阶段、有计划、有重点地采取不打招呼、明察暗

访等方式，强化督查检查，对整治不力、责任不明、工作不

落实的予以通报批评，对失职、渎职造成度汛安全事故或重

大损失的，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


